
沛县农作物重大病虫害监测与防控物资
采包 2 采购合同

甲方： 沛县农业农村局 社会代码:11320322014084540R

乙方： 新沂市润锦农用物资有限公司 社会代码:91320381MA22HT2C55

项目编号:JSZC-320322-XZBP-X2025-0029
第一条 定义

1.1“甲方”为沛县农业农村局。

1.2“工作现场”为甲方指定地点。

.1.3“合同货币”即人民币。

第二条 合同范围

2.1甲方同意从乙方购买、乙方同意向甲方出售的合同货物是

项目名称 货物名称 品牌、规格
数量 单价 金额

(kg) (元/ kg) (元)

18.7%丙 一帆卉佳
环·嘧菌 5 5 5 6

沛县农作
规格: 100g/瓶 68 377808

酯悬乳剂
物重大病

虫害监测
40%甲氧.茚虫 优展

与防控
威悬浮剂 规格: 1000g/瓶 1516 368 557888

总价 935696

玖拾叁万伍仟陆佰玖拾陆元整

第三条 价格

3.1乙方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有关合同货物、售后服务的合同含税总价为人民

币：(大写)玖拾叁万伍仟陆佰玖拾陆元整(￥：935696.00元 )。合同价款包含

货物的成本、仓储费、运输费、包装费、劳务费、保险、利润、检验检测、验收、

税金及涉及到该货物到场的一切费用。

第四条 支付

4.1货物验收合格后的付款

货物送到甲方指定地点，经对品种、数量、规格、包装等外在质量验收合格后，

乙方及时办理验收报告、货物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手续，甲方履行财政报账

手续、财政审批通过后再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 935696.00元。

第五条 交货

5.1乙方应在合同生效日后，于30日历天内按照甲方要求将货物送到甲方指定

地点并卸载，运输费用由乙方负责。

5.2如果乙方未能接照合同规定的交货期间交货，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为

合同总价款的20%。乙方每延迟1天交货需向甲方支付合同总金额百分之一(1%)

的赔偿金，赔偿金的总金额不超过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10%)。违约金的支付

不免除乙方实际交付迟交货物的义务。乙方应当在货物包装上显著位置清晰地标

明生产日期和安全使用日期或失效日期，乙方不得提供已经失效或即将失效(失

效前十二个月)的货物给甲方。

5.3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数量、质量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



有权拒收。甲方拒收的，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货款总额20%的违约金。
如果乙方在合同规定的交货日期后五(5)日内仍未能交付全部或部分货物，

在不妨碍甲方其他救济手段的情况下，甲方可以向乙方发出书面违约通知从而全

部或部分地解除合同，解除合同后，乙方仍应支付违约金。

5.4乙方提前交货，甲方接到货物后，仍可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时间付款。

5.5乙方提前交的货物、多交的货物，如其不符合合同约定的，甲方在代保管期

间实际支付的保管费以及非因甲方保管不善而发生的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5.6.乙方应保证对甲方出售的货物享有合法的所有权或合法受委托的代理销售

权、不会有第三人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

物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如有第三人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的，乙方负责与第

三方交涉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费用及赔偿甲方的一切损失(包括但

不限于受理费、保全费、保函费、律师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其他与诉讼有关的

费用)。
第六条 技术资料

6.1货物使用技术资料应随合同货物一同交付给甲方。
第七条 检验

7.1货物送到甲方指定地点后由甲方进行抽查检验，检验时间在货物送到后30

日内完成，检验标准按照国家相关产品质量标准。如检验发生争议，由具有相关

检验资质的检验机构按照国家相关产品质量标准和方法对产品进行检验。

7.2如抽检质量不合格，乙方需要负责更换提供合格产品，期间产生的所有费用

用乙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赔偿金、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函费、律

师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其他与诉讼有关的费用)。同时甲方所在地行政执法机

关有权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乙方进行处罚。

第八条验收和售后服务

8.1乙方提供的售后服务范围包括项目提供货物的使用应用技术指导及使用过

程中甲方需要的技术支持服务等。

8.2如果验收因乙方原因发生延迟或在其它情况下发生额外费用，甲方有权就因

迟延发生的损害和损失或任何额外费用请求赔偿(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赔偿金、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保函费、律师费、鉴定费、评估费等其他与诉讼有关的费

用)。

第九条 索赔

9.1乙方按照本合同应当向甲方承担违约金或损失，甲方有权在应付乙方的款项

中直接扣除。

9.2甲方有权选择本条款规定的任意或全部救济方式。

9.3乙方在收到甲方索赔要求后14日内作出书面答复，否则该索赔要求将被视

为已被乙方接受。乙方应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14日内，同意按照甲方的方法

解决索赔事宜。
第十条合同的终止

10.1如果乙方有上述违约行为，甲方可以全部或部分地终止合同，且甲方不负

违约责任，同时乙方还应继续履行尚未终止部分的合同义务。

乙方在合同规定地交货期后5日内仍未能交付合同货物或技术资料；或者乙方未

能履行合同项下任何其他义务(细微义务除外)，并且在收到甲方违约通知后3

日内仍未能对其违约行为有效补救。

10.2在甲方全部或部分终止合同的情况下，甲方可以以适当的条件取得与未按

合同规定交付的货物、文件，或未提供的服务类似的货物、文件、服务，乙方应

承担甲方由此发生的额外费用。但是，乙方仍应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中没有终止的



部分。

10.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第

一款规定，甲方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可单方变更、解除合同

第十一条争议的解决

11.1如果不能协商一致，合同任何一方有权向沛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所有权与风险转移

12.1合同项下的货物的所有权在其运输到现场落地验收合格后转移给甲方，所

有权的转移不能减免乙方的质量责任。

12.2货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在货物其落地验收合格后转移给甲方，在拒收、解

除合同或者终止合同的情况下，货物损毁、灭失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12.3所有权与风险转移，不影响因乙方未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甲方要求其承

担的违约责任的权利。

第十三条通知与送达

13.1任何情况下，任何通知、信件、要求和关于本协议的其他信息应以书面做

出。如以专人送达或快递形式，接收人签字接收之日视为送达日(如接收人拒绝

接收，送达日为送达至接收方之日)。如以邮寄形式，信件发出的第三个日历天

视为送达日。

13.2本协议载明的联系人、地址、电话为双方通知送达的联系人、地址、电话，

如果任何一方变更，应在变更后3日内书面通知对方，否则任何一方通知送达前

述地址，即视为被送达方收到，由此引发的法律后果由被送达人承担。

第十四条合同生效及其他.

14.1本合同未尽事宜，可以以补充合同或协议的形式加以补充。补充合同或协

议与本合同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14.2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14.3本合同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代

理人签字并盖章生效。

合同双方的通讯地址：

甲方： 乙方：

单位签章：沛县农业农村局 单位签章：新沂市润锦农用物资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江苏省徐州市沛县 单位地址：徐州市新沂市新安镇新沂经济

开发区北京西路与天津路

交叉口西南角

沛公路2号县行政中心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沂市瓦窑镇支行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932039013000116151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15952284000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签字日期： 年 月 日


